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上 易 字 第 250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陳 　 璿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法 律 扶 助 沈 恆 律 師  05

        輔 　 佐 　 人 　 陳 望 博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吳 秀 蘭  07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傷 害 等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7 年 度 易 字  08

        � 334 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月 25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 09

       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14780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 10

       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2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陳 璿 緩 刑 貳 年 ，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。  14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5

        一 、 陳 璿 罹 患 自 閉 症 （ 分 類 ： 亞 斯 伯 格 症 ） 、 注 意 力 不 足 症 ， 對  16

            於 交 通 工 具 如 捷 運 有 異 議 堅 持 執 著 之 重 覆 性 行 為 ， 於 民 國 10  17

            6 年 6 月 6 日 上 午 7 時 30分 許 上 學 途 中 ， 受 其 罹 患 之 自 閉 症  18

            類 群 障 礙 症 之 影 響 致 辨 識 其 行 為 違 法 或 依 其 辨 識 而 行 為 之 能  19

            力 有 所 減 損 已 達 顯 著 減 低 之 狀 態 下 ， 其 搭 乘 臺 北 大 眾 捷 運 股  20

           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北 捷 ） 所 營 運 之 淡 水 信 義 線 在 臺 北 車 站 下  21

            車 ， 因 列 車 於 行 經 台 大 醫 院 站 時 ， 陳 璿 有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之 違  22

           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違 規 行 為 ， 北 捷 行 控 中  23

            心 乃 通 報 臺 北 車 站 站 長 黃 嘉 華 前 往 處 理 ， 同 時 在 無 線 電 獲 報  24

            之 淡 南 段 副 段 長 吳 建 明 也 趕 往 支 援 ， 陳 璿 於 臺 北 車 站 出 站 時  25

            ， 又 未 經 驗 票 程 序 出 入 車 站 ， 旋 往 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（  26

            下 稱 臺 鐵 ） 臺 北 站 方 向 逸 走 ， 獲 通 報 之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追 躡  27

            陳 璿 在 後 ， 陳 璿 步 往 臺 鐵 臺 北 站 途 中 ， 又 任 意 操 控 站 設 備 即  28

            北 捷 臺 北 車 站 編 號 FA -34火 災 報 知 機 ， 而 有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 29

           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違 規 行 為 ， 對 於 上 開 陳 璿 所 違 反  30

            之 大 眾 捷 運 法 行 為 ， 由 臺 北 市 政 府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2條 第 2  31

            項 委 託 北 捷 行 使 公 權 力 而 屬 公 務 員 之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欲 對 陳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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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璿 加 以 取 締 、 開 罰 ， 而 在 臺 鐵 臺 北 站 B3層 往 第 四 月 台 之 樓 梯  01

            處 將 陳 璿 攔 下 執 行 公 務 時 ， 陳 璿 竟 基 於 妨 害 公 務 、 傷 害 人 之  02

            身 體 之 犯 意 ， 對 吳 建 明 臉 部 揮 拳 並 經 吳 建 明 以 左 手 阻 擋 、 以  03

            腳 踢 黃 嘉 華 身 體 施 以 強 暴 ， 致 吳 建 明 受 有 左 手 挫 傷 之 傷 害 、  04

            黃 嘉 華 則 受 有 右 小 腿 挫 傷 之 傷 害 。  05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訴 由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中 正 第 一 分 局 報  06

            請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07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08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：  09

            本 院 認 定 事 實 所 引 用 之 下 列 其 他 證 據 資 料 （ 包 含 供 述 證 據 、  10

            文 書 證 據 等 ） ， 並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公 務 員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所 取 得  11

            。 又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陳 璿 及 其 辯 護 人 於 原 審 準 備 程 序 、 審 理 時  12

           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， 對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所 提 示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審 判  13

            外 之 供 述 ， 包 括 供 述 證 據 、 文 書 證 據 等 證 據 ， 就 證 據 能 力 均  14

            不 爭 執 ， 且 迄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亦 未 聲 明 異 議 ， 亦 無 顯 有 不  15

            可 信 之 情 況 與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證 據 資 料  16

           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尚 無 違 法 不 當 及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之 瑕 疵 ， 而  17

            認 為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規  18

            定 ， 本 院 所 引 用 供 述 證 據 及 文 書 證 據 等 ， 均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9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事 實 之 認 定 ：  21

            訊 據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 璿 固 坦 承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搭 乘 北 捷 ， 而 有  22

           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、 未 經 驗 票 程 序 出 入 車 站 、 任 意 操 控 北 捷 臺 北  23

            車 站 火 災 報 知 機 ， 並 對 於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之 取 締 、 開  24

            罰 有 對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臉 部 揮 拳 、 以 腳 踢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身 體 施  25

            以 強 暴 ， 致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受 有 左 手 挫 傷 之 傷 害 、 告 訴 人 黃 嘉  26

            華 受 有 右 小 腿 挫 傷 之 傷 害 等 情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妨 害 公 務 、  27

            傷 害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「 被 告 因 罹 自 閉 症 （ 分 類 亞 斯 伯 格 症 ） ，  28

           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第 一 類 手 冊 ， 對 於 交 通 工 具 如 捷 運 ， 有 常 堅 持  29

            執 著 之 重 覆 性 行 為 ， 之 前 數 次 在 北 捷 之 違 規 行 為 均 依 規 定 繳  30

            交 罰 鍰 ， 本 件 肢 體 衝 突 發 生 地 點 在 臺 北 火 車 站 南 下 月 台 樓 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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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間 ， 屬 臺 鐵 管 轄 範 疇 ， 並 非 北 捷 區 域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 01

            明 身 為 北 捷 員 工 ， 在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外 執 行 取 締 工 作 ， 亦 未 對  02

            被 告 表 明 身 分 ， 並 非 法 令 內 所 為 之 職 務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誤 認  03

            有 權 於 臺 鐵 範 圍 內 對 被 告 開 罰 ， 非 法 限 制 被 告 行 動 自 由 ， 被  04

            告 為 求 掙 脫 束 縛 ， 始 造 成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之 傷 害 ， 屬 於 正 當  05

            防 衛 ， 亦 未 過 當 ， 洵 無 妨 害 公 務 、 傷 害 犯 行 。 」 云 云 。 經 查  06

            ：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搭 乘 北 捷 ， 先 在 北 捷 台 大 醫 院 站 有 妨 害 車  08

            門 關 閉 之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違 規 行 為 ，  09

            又 在 北 捷 台 北 車 站 站 有 未 經 驗 票 程 序 出 入 車 站 、 任 意 操 控 北  10

            捷 臺 北 車 站 火 災 報 知 機 之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 11

            第 2 款 之 違 規 行 為 ， 對 於 前 開 被 告 所 違 反 之 大 眾 捷 運 法 行 為  12

            ， 由 臺 北 市 政 府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2條 第 2 項 委 託 北 捷 行 使 公  13

            權 力 而 屬 公 務 員 之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欲 對 陳 璿 加 以 取 締 、 開 罰  14

            ， 因 被 告 往 臺 鐵 臺 北 站 方 向 逸 走 ，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追 躡 至 臺  15

            鐵 臺 北 站 B3層 往 第 四 月 台 時 始 將 被 告 攔 下 執 行 公 務 ， 被 告 欲  16

            掙 脫 離 去 ， 而 對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臉 部 揮 拳 ， 因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以  17

            左 手 阻 擋 ， 致 其 受 有 左 手 挫 傷 之 傷 害 ， 被 告 另 以 腳 踢 告 訴 人  18

            黃 嘉 華 ， 致 其 受 有 右 小 腿 挫 傷 之 傷 害 等 情 ， 業 經 告 訴 人 吳 建  19

            明 、 黃 嘉 華 指 證 綦 詳 （ 見 偵 卷 第 7 、 8 、 10、 11、 54頁 、 原  20

            審 卷 第 161 至 173 頁 、 本 院 41、 64、 65頁 ） ， 並 有 告 訴 人 吳  21

            建 明 、 黃 嘉 華 之 馬 偕 紀 念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北 捷 臺 北 車 站 站  22

            西 側 出 口 處 與 往 臺 鐵 月 台 之 通 道 處 現 場 監 視 器 翻 拍 畫 面 照 片  23

            、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與 被 告 對 話 之 錄 音 檔 案 及 譯 文 表 、 臺 北 市 公  24

            共 運 輸 處 106 年 8 月 15日 北 市 運 般 字 第 10633267300 號 函 及  25

            所 附 臺 北 市 政 府 處 理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及 第 50條 之 1 裁  26

            罰 基 準 、 擴 大 授 權 副 站 長 執 行 取 締 民 眾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一 案  27

            函 、 被 告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及 第 50條 之 1 規 定 之 裁 罰 處  28

            分 書 及 裁 罰 名 冊 各 1 件 附 卷 可 憑 （ 見 偵 卷 第 13、 14、 17至 19  29

            、 28至 31、 86至 102 頁 ） ， 足 信 為 真 實 。  30

          � 本 件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在 臺 鐵 臺 北 站 B3層 往 第 四 月 台 之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樓 梯 處 將 被 告 攔 下 欲 對 其 取 締 、 開 罰 ， 係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：  01

          1.按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2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， 有 該  02

           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， 大 眾  03

            捷 運 系 統 站 、 車 人 員 得 視 情 節 會 同 警 察 人 員 強 制 其 離 開 站 、  04

            車 或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區 域 。 依 此 規 定 ， 對 於 被 告 於 本 案 中 有 大  05

           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等  06

            違 規 行 為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係 北 捷 臺 北 車 站 站 長 ， 告 訴 人 吳 建  07

            明 為 北 捷 淡 南 段 副 段 長 ， 雖 得 強 制 被 告 離 開 站 、 車 或 大 眾 捷  08

            運 系 統 區 域 ， 但 被 告 遭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攔 下 之 地 點 為  09

            臺 鐵 臺 北 站 B3層 往 第 四 月 台 之 樓 梯 處 ， 此 處 非 大 眾 捷 運 法 大  10

           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2 項 所 稱 之 「 站 、 車 或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區 域  11

            」 ， 此 據 臺 北 市 公 共 運 輸 處 107 年 8 月 23日 北 市 運 般 字 第 10  12

            76037860號 函 說 明 在 卷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77頁 ） ， 故 被 告 縱 有 違  13

           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 14

            款 等 行 為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亦 不 得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  15

            條 第 2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對 被 告 執 行 「 強 制 離 開 站  16

            、 車 或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區 域 」 之 公 務 （ 蓋 因 斯 時 被 告 所 處 位 置  17

            並 非 捷 運 站 、 車 或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區 域 ）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18

          2.惟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， 有  19

           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各 款 情 形  20

            者 ， 得 分 別 處 行 為 人 或 駕 駛 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,500 元 以 上  21

            7,500 元 以 下 罰 鍰 、 1 萬 元 以 上 5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復 依 同 法  22

            第 52條 規 定 ， 前 開 處 罰 是 由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之 ， 臺 北 市 政 府 得  23

            委 託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營 運 機 構 為 之 。 再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1 條 規 定  24

            ，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而 受 罰 鍰 、 沒 入 或 其 他 種 類 行 政 罰 之 處  25

            罰 時 ， 適 用 本 法 。 但 其 他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從 其 規 定 。 而  26

            本 案 中 ， 大 眾 捷 運 法 或 其 他 相 關 法 律 並 無 特 別 規 定 之 情 形 ，  27

            因 此 被 告 所 為 所 受 之 處 罰 ， 自 應 適 用 行 政 罰 法 。 而 依 行 政 罰  28

            法 第 34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行 政 機 關 對 現 行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 29

            行 為 人 ， 得 為 下 列 之 處 置 ： � 即 時 制 止 其 行 為 。 � 製 作 書 面  30

            紀 錄 。 � 為 保 全 證 據 之 措 施 。 遇 有 抗 拒 保 全 證 據 之 行 為 且 情  31

４



            況 急 迫 者 ， 得 使 用 強 制 力 排 除 其 抗 拒 。 � 確 認 其 身 分 。 其 拒  01

            絕 或 規 避 身 分 之 查 證 ， 經 勸 導 無 效 ， 致 確 實 無 法 辨 認 其 身 分  02

            且 情 況 急 迫 者 ， 得 令 其 隨 同 到 指 定 處 所 查 證 身 分 ； 其 不 隨 同  03

            到 指 定 處 所 接 受 身 分 查 證 者 ， 得 會 同 警 察 人 員 強 制 為 之 。  04

          3.本 件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對 被 告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 05

           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等 違 規 行 為 執 行 處 罰  06

            程 序 ，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34條 第 1 項 對 被 告 進 行 即 時 制 止 其 行 為  07

            、 製 作 書 面 紀 錄 、 確 認 其 身 分 等 處 置 ， 屬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之 行  08

            為 ：  09

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於 警 詢 時 證 稱 ： 「 今 （ 06） 日 7 時 30分  10

            許 ， 捷 運 行 控 通 報 有 旅 客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， 並 告 知 該 員 為 常 客  11

            ， 請 伊 去 捷 運 月 台 層 （ 1 月 台 第 1 車 廂 第 2 車 門 ） 查 看 ， 伊  12

            到 月 台 並 無 發 現 ， 有 旅 客 告 知 那 位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的 人 已 上 樓  13

            ， 伊 上 樓 查 看 ， 隨 即 聽 到 火 警 警 報 作 響 ， 經 查 為 編 號 FA-34  14

            火 災 報 知 機 作 響 （ 編 號 FA-34 火 災 報 知 機 為 本 公 司 所 有 ） ，  15

            並 認 出 按 壓 者 為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之 常 客 陳 璿 ， 伊 決 定 要 依 大 捷  16

            法 製 作 行 政 處 分 告 發 他 ， 並 意 圖 留 置 他 ， 隨 即 在 三 鐵 共 構 區  17

            發 生 衝 突 。 陳 璿 任 意 按 壓 火 災 報 知 機 等 違 反 行 政 法 規 的 行 為  18

            ， 由 於 伊 當 下 被 攻 擊 ， 所 以 當 下 沒 有 製 作 完 成 行 政 處 分 。 陳  19

            璿 逃 票 後 ， 任 意 啟 動 火 災 警 報 系 統 ， 造 成 站 內 火 災 警 報 鳴 叫  20

            ， 及 臺 北 車 站 所 有 電 扶 梯 停 機 ， 嚴 重 影 響 乘 車 安 全 ， 他 今 （  21

            06） 日 搭 乘 列 車 於 台 大 醫 院 站 停 靠 時 ， 妨 害 車 門 （ 第 一 車 廂  22

            第 二 車 門 ） 關 閉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10、 11頁 ） ， 於 偵 查 中  23

            結 證 稱 ： 「 陳 璿 到 臺 北 車 站 觸 動 火 警 警 報 器 ， 按 完 後 影 響 到  24

            所 有 警 報 鳴 叫 ， 之 前 被 告 就 長 期 妨 害 車 廂 關 閉 ， 伊 等 已 經 鎖  25

            定 他 的 長 相 ， 後 來 被 告 出 現 在 三 鐵 共 構 的 地 方 叫 囂 ， 當 時 發  26

            現 他 ， 要 留 置 他 ， 並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要 開 單 ， 被 告 就 跑 到 臺 鐵  27

            閘 門 內 ， 伊 等 追 過 去 ， 被 告 往 月 台 跑 ， 在 樓 梯 上 被 告 就 踹 、  28

            踢 伊 等 。 執 行 告 發 勤 務 時 ， 伊 有 穿 制 服 並 攜 帶 無 線 電 裝 置 。  29

            」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54頁 ） ， 於 原 審 審 理 時 結 證 稱 ： 「 因 為 之  30

            前 被 告 在 臺 北 車 站 逃 票 出 站 之 後 ， 去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機 ， 造 成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車 站 火 警 做 動 ， 所 有 扶 梯 停 止 。 被 告 搭 乘 捷 運 行 經 中 正 紀 念  01

            堂 時 ， 有 妨 害 列 車 門 關 閉 的 動 作 ， 經 過 行 控 中 心 通 知 ， 伊 等  02

            已 經 預 備 待 被 告 下 車 時 要 勸 戒 他 的 行 為 ， 並 且 確 認 被 告 是 否  03

            還 在 列 車 上 ， 在 列 車 行 駛 到 臺 北 車 站 時 ， 伊 卻 沒 有 看 到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下 車 ， 所 以 在 月 台 有 稍 微 尋 找 一 下 ， 依 伊 等 研 判 會 妨 害 車 門  05

            的 旅 客 ， 之 前 經 驗 會 是 陳 璿 ， 陳 璿 在 臺 北 車 站 下 車 後 ， 都 會  06

            往 臺 鐵 方 向 行 走 ， 所 以 伊 在 捷 運 的 月 台 樓 層 往 上 去 尋 找 時 ，  07

            就 聽 到 火 警 的 做 動 ， 伊 就 先 確 認 火 警 做 動 的 點 位 在 何 處 ， 確  08

            認 後 發 現 是 在 臺 鐵 側 ， 伊 就 往 該 處 去 了 解 狀 況 ， 在 這 個 同 時  09

            ， 吳 建 明 亦 接 獲 通 知 前 往 該 火 警 做 動 處 ， 發 現 陳 璿 在 那 裡 ，  10

            這 個 火 警 做 動 是 臺 鐵 與 北 捷 共 同 的 樓 層 ， 在 伊 抵 達 那 個 火 警  11

            做 動 點 ， 要 瞭 解 狀 況 ， 陳 璿 就 往 臺 鐵 的 方 向 行 走 ， 在 進 臺 鐵  12

            的 閘 門 口 ， 陳 璿 看 著 伊 等 講 說 伊 等 進 不 去 ， 伊 向 他 表 示 因 為  13

            他 按 壓 這 個 火 警 的 警 示 ， 伊 等 必 需 將 他 留 置 ， 他 就 對 著 伊 等  14

            叫 囂 ， 說 伊 等 進 不 去 ， 很 開 心 的 樣 子 ， 伊 等 進 去 後 ， 請 陳 璿  15

            留 下 來 ， 會 要 將 陳 璿 留 置 ， 是 因 為 陳 璿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機 ， 針  16

            對 這 個 行 為 ， 伊 等 必 需 開 罰 ， 因 此 要 請 陳 璿 留 下 來 ， 在 請 陳  17

            璿 留 下 來 時 ， 吳 建 明 有 抓 到 陳 璿 ， 在 抓 到 的 時 候 ， 陳 璿 馬 上  18

            對 吳 建 明 揮 拳 ， 接 著 伊 到 的 時 候 ， 陳 璿 就 搶 伊 身 上 的 站 長 包  19

            及 系 統 手 機 ， 另 外 踢 了 伊 一 腳 。 被 告 造 成 火 警 全 面 做 動 的 情  20

            形 及 電 梯 及 手 扶 梯 都 可 能 瞬 間 停 止 ， 而 造 成 他 人 受 傷 的 情 形  21

            ， 伊 等 會 依 照 大 眾 捷 運 法 開 罰 ， 要 先 找 到 按 壓 警 報 器 的 人 ，  22

            並 且 將 他 留 置 ， 防 止 他 繼 續 為 違 規 的 行 為 ， 伊 等 所 要 做 的 動  23

            作 是 要 留 置 被 告 ， 而 非 強 制 離 開 ， 伊 等 要 對 他 執 行 開 罰 單 ，  24

            這 是 處 理 伊 等 的 公 務 。 伊 與 吳 建 明 前 往 找 尋 被 告 的 時 候 ， 是  25

            要 執 行 公 務 ， 留 置 被 告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開 罰 單 ， 提 醒 他 不 要 再  26

            犯 。 開 罰 的 過 程 中 ， 伊 等 要 請 被 告 提 供 身 分 證 件 以 確 認 人 別  27

           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62 至 166 、 169 頁 ） 。  28

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於 警 詢 時 證 稱 ： 「 今 （ 06） 日 7 時 30分  29

            許 ， 捷 運 行 控 通 報 有 旅 客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， 並 告 知 該 員 為 常 客  30

            ， 請 站 長 黃 嘉 華 去 捷 運 月 台 層 （ 1 月 台 第 1 車 廂 第 2 車 門 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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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查 看 ， 由 於 該 為 站 長 為 女 性 ， 為 避 免 危 險 ， 伊 隨 即 前 往 支 援  01

            ， 並 跟 隨 黃 站 長 上 樓 查 看 ， 在 捷 運 大 廳 層 時 ， 聽 到 火 警 警 報  02

            作 響 ， 經 查 為 編 號 FA-3 4火 災 報 知 機 作 響 （ 編 號 FA-34 火 災  03

            報 知 機 為 本 公 司 所 有 ） ， 並 認 出 按 壓 者 為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之 常  04

            客 陳 璿 ， 黃 站 長 決 定 要 依 大 捷 法 製 作 行 政 處 分 告 發 他 ， 伊 在  05

            旁 協 助 ， 隨 即 在 三 鐵 共 構 區 發 生 衝 突 。 陳 璿 任 意 按 壓 火 災 報  06

            知 機 等 違 反 行 政 法 規 的 行 為 ， 由 於 伊 等 被 攻 擊 ， 當 下 沒 有 製  07

            作 完 成 行 政 處 分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7 頁 背 面 、 第 8 頁 ） ，  08

            於 原 審 審 理 時 結 證 稱 ： 「 如 果 有 乘 客 搭 乘 北 捷 有 違 反 大 眾 捷  09

            運 法 的 情 形 ， 台 北 捷 運 公 司 受 託 裁 罰 的 過 程 會 先 將 違 規 者 留  10

            置 ， 之 後 告 訴 他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的 那 個 規 範 ， 會 對 他 開 立 裁  11

            處 書 。 當 天 伊 從 無 線 電 監 聽 到 陳 璿 在 台 大 醫 院 有 妨 害 車 門 關  12

            閉 的 情 形 ， 行 控 中 心 請 黃 嘉 華 前 往 處 理 ， 伊 也 前 往 支 援 。 請  13

            黃 嘉 華 前 往 處 理 ， 就 是 要 對 陳 璿 開 立 裁 處 書 ， 在 黃 嘉 華 前 往  14

            處 理 的 過 程 中 ， 後 來 車 站 又 發 出 火 警 報 告 器 的 警 示 ， 是 人 為  15

            的 按 壓 ， 後 續 是 陳 璿 表 示 他 心 情 不 好 按 壓 的 ， 他 按 壓 火 警 警  16

            報 器 這 個 行 為 也 是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， 因 此 伊 等 也 是 要 開 罰 ，  17

            伊 等 先 予 以 留 置 ， 請 他 配 合 提 供 身 分 資 料 ， 再 製 作 裁 罰 書 。  18

           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72 、 173 頁 ） 。  19

          � 依 上 開 證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之 證 述 可 知 ， 對 於 被 告 違 反 大 眾  20

           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等 違  21

            規 行 為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係 執 行 處 罰 程 序 ， 而 依 行 政  22

            罰 法 第 34條 第 1 項 對 被 告 進 行 即 時 制 止 其 行 為 、 製 作 書 面 紀  23

            錄 、 確 認 其 身 分 等 處 置 而 屬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之 行 為 ， 要 無 疑 義  24

            ， 則 被 告 於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屬 公 務 員 而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 25

            時 ， 施 以 事 實 欄 所 示 之 強 暴 行 為 ， 並 致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 26

            明 受 有 事 實 欄 所 示 等 傷 害 ， 自 屬 構 成 妨 害 公 務 、 傷 害 犯 行 甚  27

            明 。  2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、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主 張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未 對 被 告  29

            表 明 北 捷 員 工 之 身 分 ， 且 案 發 地 點 並 非 北 捷 站 內 ， 已 在 臺 鐵  30

            範 圍 內 ， 不 得 執 行 公 務 ， 亦 無 留 置 被 告 之 必 要 云 云 。 然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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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.按 行 政 罰 法 第 33條 規 定 ， 行 政 機 關 執 行 職 務 之 人 員 ， 應 向 行  01

            為 人 出 示 有 關 執 行 職 務 之 證 明 文 件 或 顯 示 足 資 辨 別 之 標 誌 ，  02

            並 告 知 其 所 違 反 之 法 規 。 本 件 案 發 時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 03

            身 穿 北 捷 員 工 制 服 ， 有 照 片 附 卷 可 憑 （ 見 偵 卷 第 27頁 ） ， 被  04

            告 因 須 遠 赴 桃 園 市 大 學 上 課 ， 時 常 搭 乘 北 捷 上 學 ， 且 前 有 多  05

            次 在 北 捷 違 規 遭 裁 罰 紀 錄 （ 見 偵 卷 第 95至 102 頁 臺 北 市 政 府  06

            裁 處 書 及 罰 單 列 表 ） ， 其 中 亦 曾 有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處 理 之 情 形  07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當 有 能 力 分 辨 、 知 悉 身 著 北 捷 員 工 制 服 之 告 訴 人 黃 嘉  08

            華 、 吳 建 明 係 北 捷 員 工 ， 無 須 告 訴 人 2 人 另 行 口 頭 表 明 身 分  09

            ， 即 符 合 前 揭 規 定 ， 故 被 告 之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主 張 告 訴 人 2  10

            人 未 對 被 告 表 明 身 分 係 違 法 執 行 公 務 云 云 ， 容 有 誤 會 。  11

          2.又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2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 12

            對 於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第 1 項 、 第 50條 之 1 第 1 項 各 款  13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站 、 車 人 員 所 為 之 強 制 離 開 ， 乃 離 開 站  14

            、 車 或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區 域 ， 但 本 件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所  15

            為 之 處 置 並 非 強 制 離 開 ， 而 係 對 被 告 開 罰 ， 故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 16

            34條 第 1 項 對 被 告 行 即 時 制 止 其 行 為 並 留 置 被 告 、 製 作 書 面  17

            紀 錄 、 確 認 其 身 分 等 處 置 ， 被 告 之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主 張 告 訴  18

           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在 臺 鐵 範 圍 內 不 得 對 被 告 為 強 制 離 開 之 處  19

            分 云 云 ， 亦 有 誤 解 。  20

          3.本 件 被 告 所 為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法 行 為 係 妨 害 捷 運 車 門 關 閉 、 任  21

            意 操 控 站 設 備 等 行 為 ， 衡 以 北 捷 列 車 速 度 非 慢 、 乘 車 人 潮 非  22

            少 ， 若 任 意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而 不 予 以 即 時 制 止 、 開 罰 ， 將 有 致  23

            乘 客 之 生 命 、 身 體 等 安 全 於 不 顧 之 危 險 ， 且 被 告 又 任 意 操 控  24

            站 設 備 ， 而 使 北 捷 臺 北 車 站 火 災 報 知 機 作 響 ， 除 扶 梯 、 電 梯  25

            等 設 備 因 之 頓 時 停 擺 將 有 可 能 使 乘 客 受 傷 ， 易 致 大 眾 恐 慌 ，  26

            恐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對 被 告 為 即 時 制 止  27

            其 行 為 、 製 作 書 面 紀 錄 、 確 認 其 身 分 等 處 置 ， 對 社 會 大 眾 交  28

            通 安 全 確 屬 必 要 且 適 當 ， 被 告 及 其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主 張 告 訴  29

           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並 無 任 何 即 時 強 制 、 保 全 證 據 、 確 認 身 分  30

            之 必 要 云 云 ， 並 不 足 採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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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告 及 其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又 主 張 被 告 之 行 為 屬 正 當 防 衛 ， 且  01

            不 過 當 云 云 。 然 ：  02

          1.按 刑 法 第 23條 規 定 ， 對 於 現 在 不 法 之 侵 害 ， 而 出 於 防 衛 自 己  03

            或 他 人 權 利 之 行 為 ， 不 罰 ； 但 防 衛 行 為 過 當 者 ， 得 減 輕 或 免  04

            除 其 刑 。 是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正 當 防 衛 之 要 件 ， 以 遇 有 現 在 不 法  05

            之 侵 害 ， 始 能 成 立 ， 如 不 法 侵 害 已 過 去 而 為 報 復 行 為 ， 或 預  06

            料 有 侵 害 而 不 法 侵 害 尚 未 發 生 ， 則 其 加 害 行 為 ， 自 無 正 當 防  07

            衛 可 言 （ 參 照 最 高 法 院 9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558號 判 決 ） 。  08

          2.本 件 係 因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對 於 被 告 之 取 締 、 開 罰 核 屬  09

           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， 已 說 明 如 上 ，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 10

            對 被 告 違 規 行 為 取 締 、 開 罰 係 為 維 護 社 會 大 眾 交 通 安 全 之 必  11

            要 且 適 當 之 合 法 執 行 公 權 力 之 行 為 ， 非 屬 對 被 告 之 不 法 侵 害  12

            ， 則 被 告 及 其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辯 稱 被 告 對 於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 13

            吳 建 明 所 為 之 強 暴 行 為 屬 正 當 防 衛 乙 節 ， 並 不 可 採 。  14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之 辯 解 ， 均 屬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皆 不 足 採 。 本  15

            件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之 妨 害 公 務 、 傷 害 犯 行 ， 均 堪 認 定 ， 皆 應  16

            予 依 法 論 科 。  17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之 說 明 ：  18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35 條 第 1 項 對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公 務  19

            員 施 強 暴 罪 、 第 277 條 第 1 項 之 � 通 傷 害 罪 。  2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當 場 對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二 人 施 以 強 暴 行 為 ， 刑 法  21

            妨 害 公 務 罪 章 所 處 罰 者 ， 在 妨 害 國 家 公 務 之 執 行 ， 被 害 者 為  22

            國 家 法 益 ， 並 非 公 務 員 ， 故 仍 屬 單 純 一 罪 ， 僅 成 立 一 罪 。 被  23

            告 以 一 行 為 同 時 傷 害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， 屬 同 種 想 像 競  24

            合 犯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55條 前 段 規 定 從 一 重 僅 論 以 一 傷 害 罪 名 處  25

            斷 。 又 被 告 所 犯 對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施 強 暴 、 � 通 傷  26

            害 兩 罪 間 ， 係 以 一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兩 罪 名 ， 為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應  27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55條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從 一 重 之 傷 害 罪 處 斷 。  28

          � 本 件 有 刑 法 第 19條 第 2 項 規 定 之 適 用 ：  29

          1.被 告 自 幼 因 罹 患 自 閉 症 （ 分 類 ： 亞 斯 伯 格 症 ） 、 注 意 力 不 足  30

            症 ， 長 期 在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（ 下 稱 臺 大 醫 院 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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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就 診 ， 對 於 交 通 工 具 如 捷 運 有 異 常 堅 持 執 著 之 重 覆 性 行 為 ，  01

            有 臺 大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附 卷 可 憑 （ 見 偵 卷 第 67頁 ） ， 且 經 原  02

            審 依 職 權 將 被 告 送 往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徐 元 智 先 生 醫 藥 基 金 會 亞  03

            東 紀 念 醫 院 （ 下 稱 亞 東 醫 院 ） 鑑 定 ， 鑑 定 結 果 認 ： 「 … 陳 員  04

            （ 即 被 告 ） 之 精 神 科 臨 床 診 斷 為 『 1.自 閉 症 類 群 障 礙 症 ， 2.  05

            注 意 力 不 足 / 過 動 症 』 … 。 因 此 推 定 陳 員 於 案 發 行 為 時 ， 因  06

            受 其 所 罹 患 之 自 閉 症 類 群 障 礙 症 之 影 響 ， 至 其 辨 識 其 行 為 違  07

            法 或 依 其 辨 識 而 行 為 之 能 力 有 所 減 損 ， 至 少 已 達 顯 著 減 低 之  08

            程 度 。 」 等 語 ， 有 亞 東 醫 院 107 年 3 月 30日 亞 精 神 字 第 0000  09

            000000A 號 函 暨 所 附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1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審 易  10

            字 卷 第 112 至 124 頁 ） 。  11

          2.被 告 雖 在 大 學 就 讀 ， 有 相 當 智 識 ， 然 本 院 觀 察 被 告 於 原 審 及  12

            本 院 審 理 中 之 言 行 舉 止 、 陳 述 能 力 、 程 度 確 較 一 般 人 不 同 ，  13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父 陳 望 博 、 母 吳 秀 蘭 於 原 審 、 本 院 審 理 中 均 表 示 被 告  14

            心 智 能 力 缺 陷 、 患 有 亞 斯 柏 格 症 ， 意 識 表 達 天 馬 行 空 、 答 非  15

            所 問 等 情 ， 並 陳 明 為 被 告 之 輔 佐 人 ， 並 有 臺 大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 16

            書 及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附 卷 足 稽 （ 見 偵 卷 第 67、 68頁 ） ， 就 本 件  17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犯 情 節 觀 察 以 判 ， 被 告 既 有 上 情 ， 足 認 被 告 在 行 為 時  18

           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， 致 其 辨 識 行 為 違 法 或 依 其 辨 識  19

            而 行 為 之 能 力 ， 顯 著 減 低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19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 減  20

            輕 其 刑 。  21

        三 、 維 持 原 判 決 及 駁 回 上 訴 之 理 由 ：  22

          � 本 院 綜 合 調 查 證 據 結 果 ， 認 原 審 以 被 告 犯 罪 事 證 明 確 ， 適 用  23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135 條 第 1 項 、 第 277 條 第 1 項 、 第 55條 、 第 19條 第  24

            2 項 、 第 41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1 項 、  25

            第 2 項 前 段 等 規 定 ， 並 審 酌 被 告 恣 意 對 受 託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告  26

           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施 強 暴 ， 藐 視 公 權 力 之 執 行 ， 妨 害 公 務  27

            之 順 利 進 行 ， 法 紀 觀 念 淡 薄 ， 並 致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、 吳 建 明 受  28

            有 事 實 欄 所 示 之 傷 害 ， 犯 後 否 認 犯 行 ， 另 兼 衡 被 告 之 品 行 、  29

            智 識 程 度 、 生 活 狀 況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拘 役 35日 ， 如 易 科 罰  30

            金 ， 以 新 台 幣 1 千 元 折 算 1 日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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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經 核 其 認 事 用 法 及 量 刑 均 為 妥 適 。 被 告 上 訴 仍 執 陳 詞 否 認 犯  01

            行 ， 其 輔 佐 人 、 辯 護 人 之 上 訴 意 旨 以 ： 「 被 告 係 身 心 障 礙 者  02

            ， 患 有 亞 斯 伯 格 自 閉 症 ， 喜 歡 聽 尖 銳 的 聲 音 或 按 警 鈴 等 行 為  03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之 前 歷 次 在 北 捷 之 違 規 行 為 均 依 法 繳 納 罰 鍰 ， 本 件 案  04

            發 地 點 台 鐵 月 台 不 是 北 捷 執 行 公 務 範 圍 ， 被 告 不 是 第 一 次 與  05

            吳 建 明 發 生 事 情 ， 告 訴 人 2 人 均 明 知 被 告 是 身 心 障 礙 者 ， 未  06

            表 明 身 分 ， 仍 暴 力 脅 迫 方 式 對 之 ， 當 時 地 點 已 經 不 是 他 們 管  07

            理 範 圍 ， 他 們 已 經 完 成 驅 離 動 作 ， 被 告 欲 掙 脫 告 訴 人 而 離 去  08

            ， 係 正 當 防 衛 ， 不 構 成 妨 害 公 務 、 傷 害 犯 行 。 」 等 語 為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置 辯 ， 均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。 惟 查 ： 本 件 經 原 判 決 逐 一 剖 析 ，  10

            並 就 卷 內 證 據 資 料 參 互 審 酌 ， 逐 一 剖 析 ， 認 定 被 告 因 妨 害 台  11

            北 捷 運 車 門 關 閉 、 未 經 過 驗 票 程 序 出 站 、 任 意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 12

            機 之 車 站 設 備 等 ， 遭 告 訴 人 即 北 捷 之 淡 南 段 副 段 長 吳 建 明 、  13

            台 北 站 站 長 黃 嘉 華 上 前 取 締 ， 被 告 不 服 取 締 而 逃 跑 ， 經 告 訴  14

            人 2 人 追 呼 ， 被 告 竟 出 朝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揮 拳 、 以 腳 踢 告 訴 人  15

            黃 嘉 華 身 體 ， 致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、 黃 嘉 華 確 有 上 開 傷 害 ， 被 告  16

            確 有 對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公 務 員 施 強 暴 及 傷 害 犯 行 ， 另 告 訴 人 吳  17

            建 明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陳 述 ： 「 我 們 所 有 強 制 行 為 ， 一 切 都 是 在  18

            我 人 身 安 全 遭 受 攻 擊 之 後 採 取 的 。 發 生 地 點 是 在 三 鐵 共 構 的  19

            地 方 ， 發 生 事 情 的 地 方 是 屬 於 台 北 捷 運 公 司 ， 是 台 北 捷 運 公  20

            司 借 給 台 鐵 使 用 ， 我 在 執 法 我 被 攻 擊 ， 我 的 人 身 安 全 受 到 威  21

            脅 。 他 揮 拳 從 我 的 頭 部 打 過 來 ， 正 常 人 會 用 手 擋 ， 所 以 陳 璿  22

            揮 拳 過 來 的 時 候 ， 被 我 的 左 手 擋 掉 ， 造 成 我 的 左 手 挫 傷 」 等  23

            語 及 告 訴 人 黃 嘉 華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陳 述 ： 「 我 們 完 全 沒 有 進 到  24

            月 台 ， 我 們 在 樓 梯 的 時 候 ， 我 接 近 陳 璿 ， 他 用 腳 踹 我 ， 踢 到  25

            我 右 小 腿 膝 蓋 下 方 面 ， 我 往 後 倒 ， 後 面 的 乘 客 接 住 我 。 」 等  26

           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1、 65頁 ） ， 被 告 因 搭 乘 捷 運 未 按 程 序 驗 票  27

            出 站 、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、 任 意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機 等 違 反 大 眾 捷 運  28

            法 規 定 ， 其 妨 害 車 門 關 閉 及 任 意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機 之 行 為 ， 對  29

            於 其 他 乘 客 之 公 共 安 全 有 危 險 之 虞 ， 尤 其 任 意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 30

            機 ， 在 按 壓 後 ， 會 造 成 所 有 行 使 中 之 電 扶 梯 、 電 梯 等 公 共 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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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輸 設 備 突 然 停 止 ， 況 捷 運 是 大 眾 使 用 率 甚 高 之 交 通 工 具 ， 在  01

            捷 運 站 之 電 扶 梯 、 電 梯 等 設 備 ， 隨 時 都 有 乘 客 在 上 搭 乘 ， 其  02

            亦 會 因 被 告 任 意 按 壓 火 警 報 知 機 後 ， 上 開 設 備 突 然 停 止 運 轉  03

            而 造 成 其 他 乘 客 受 傷 等 情 況 發 生 ， 且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、 黃 嘉 華  04

            係 依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50條 、 第 50條 之 1規 定 及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34  05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， 基 於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、 避  06

            免 緊 急 危 難 、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，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等 考 量 ， 而 對  07

            人 民 之 人 身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施 以 必 要 限 制 ， 至 於 該 等 法 規 實  08

            際 之 判 斷 與 執 行 ， 則 賦 予 台 北 捷 運 公 司 執 勤 之 人 員 相 當 之 即  09

            時 裁 量 權 限 ， 並 於 事 後 接 受 行 政 監 督 與 司 法 審 查 。 亦 即 ， 台  10

            北 捷 運 公 司 人 員 所 為 之 客 觀 行 為 依 據 現 場 具 體 情 狀 合 乎 法 律  11

            規 定 及 比 例 原 則 ， 即 屬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。 被 告 既 有 上 開 規 行 為  12

            ， 遭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、 黃 嘉 華 係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取 締 ， 被 告 上 開  13

            對 執 行 之 公 務 員 施 強 暴 行 為 及 傷 害 犯 行 已 臻 明 確 ， 且 原 審 已  14

            審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項 事 由 ， 在 適 法 範 圍 內 行 使 其 量 刑 之 裁 量  15

            權 ， 核 無 違 法 或 被 告 之 輔 佐 人 所 稱 執 法 過 當 之 情 形 ， 業 經 本  16

            院 詳 述 如 前 ， 原 判 決 既 無 違 誤 ， 即 應 予 維 持 。 是 被 告 之 上 訴  17

           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四 、 緩 刑 之 宣 告 ：  19

            被 告 除 本 件 外 ， 雖 另 有 妨 害 秩 序 案 件 經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署 檢  20

            察 官 以 104 年 偵 字 第 17285 號 處 分 緩 起 訴 1 年 ， 又 因 妨 害 公  21

            務 案 件 經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107 年 度 桃 簡 字 第 1192號 判 處 拘  22

            役 30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台 幣 1千 元 折 算 1日 並 確 定 ， 有 本  23

           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及 緩 起 訴 處 分 書 、 判 決 影 本 各 1 件 附 卷 足  24

            佐 ， 惟 被 告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而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之 宣 告 ，  25

            ， 其 因 一 時 失 慮 ， 致 罹 刑 典 ， 雖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仍 否 認 犯 行 ，  26

            且 未 與 告 訴 人 吳 建 明 、 黃 嘉 華 達 成 民 事 和 解 ， 然 其 因 罹 患 亞  27

            斯 伯 格 自 閉 症 ， 喜 歡 聽 尖 銳 的 聲 音 或 按 警 鈴 等 行 為 ， 致 有 多  28

            次 在 北 捷 違 規 紀 錄 ， 為 維 護 社 會 大 眾 交 通 系 統 之 安 全 ， 顯 須  29

            有 家 人 長 期 約 束 之 必 要 ， 本 院 信 其 經 此 偵 審 教 訓 ， 當 知 所 警  30

            惕 ， 而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本 院 認 其 所 宣 告 之 刑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適 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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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1項 第 1款 之 規 定 予 以 宣 告 緩 刑 2 年 ， 併  01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93條 第 1項 第 1款 之 規 定 ， 諭 知 於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 02

            束 ， 以 示 警 惕 。  03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 條 ， 刑 法 第 74條 第 1 項 第 1 款  04

        、 第 93條 第 1 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蔡 甄 漪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李 嘉 明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4    日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七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邱 同 印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鍾 雅 蘭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黃 雅 芬  1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1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鄭 雅 云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4    日  14

        附 錄 ：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 15

        刑 法 第 135 條 第 1 項  16

        對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， 施 強 暴 脅 迫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 17

        刑 、 拘 役 或 3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8

        刑 法 第 277 條 第 1 項  19

        傷 害 人 之 身 體 或 健 康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1 千 元 以  20

        下 罰 金 。 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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